
-1-

广 东 省 商 务 厅

粤商务电函〔2022〕28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下达 2022年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发展内贸促消费方向（农村电商非典型

激励项目、农村电商典型激励项目）

项目计划的通知

汕头、韶关、惠州、汕尾、湛江、茂名、肇庆、清远市商务局：

2022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已提前下达至你市(粤

财工〔2021〕121号)，现将专项资金发展内贸促消费方向（农

村电商非典型激励项目、农村电商典型激励项目）项目计划下达

给你们（详见附件），请尽快将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做好资金

拨付等相关工作。同时，请按照有关要求加强资金使用指导及规

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支持对象和内容

（一）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南澳县、南雄市、

翁源县、龙门县、陆河县、廉江市、化州市、广宁县、佛冈县。

支持内容：2020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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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电商典型激励县：遂溪县。支持内容：2020年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创建。

二、资金使用范围及要求

资金使用范围及支出比例遵循《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

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做好 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0〕48号）及《广东省商务厅 广

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0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商务电函〔2020〕

102号）要求。

示范县可按《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粤府〔2018〕120号）第二十条规定，在收到的当年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中，计提不超过项目资金总额 1%的工

作经费,用于预算执行中所发生的项目验收考评、监督检查、内

部审计、绩效管理等工作经费。省级财政资金不得用于网络交易

平台和楼堂馆所建设、日常工作经费及购买流量等支出。

三、资金监管与检查

（一）市商务局要严格落实财务管理有关规定，不得截留、

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专项资金。抓紧落实项目下达和资金使用

工作，督促示范县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完成资金支出。

（二）市商务局要跟踪掌握示范县资金使用进度、项目实施、

项目验收和监督管理等情况，及时纠正与既定绩效目标偏离的问

题。

（三）市商务局要指导示范县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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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有关规定，建立考核问责制度，明确责任人，建立健全

档案管理，记录审批核心环节信息，如实反映资金管理使用全过

程，实现管理全过程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溯。

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中有下列情形的，将按规定追回已拨付

的资金。

（一）申报材料有虚假或隐瞒成分的；

（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绩效评价不能通过的;

（三）违反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

附件：1.2022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发展内贸促

消费方向（农村电商非典型激励项目、农村电商典

型激励项目）分配方案表

2.绩效目标表 （二级项目）

3.专项资金任务清单

广东省商务厅

2022年 3月 17日

（联系人：郑文嘉，电话：020-38819850）

抄送：省财政厅工贸处。



附件 1

2022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内贸方向农村

电商典型激励项目、内贸方向农村电商非典型激励项

目）分配方案

类型 地市 示范县年度 示范县
支持金额

(万元)

非典型激励项目

汕头 2020 年 南澳县 500

韶关
2020 年 南雄市 500

2020 年 翁源县 500

惠州 2020 年 龙门县 500

汕尾 2020 年 陆河县 500

湛江 2020 年 廉江市 500

茂名 2020 年 化州市 500

肇庆 2020 年 广宁县 500

清远 2020 年 佛冈县 500

小计 4500

典型激励项目 湛江 2020 年 遂溪县 1000

小计 1000

合计 5500



附件2

绩效目标表（二级项目）
项目名称 2022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发展内贸促消费方向（农村电商非典型激励项目、农村电商典型激励项目）

项目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广东省商务厅 用款单位 相关示范县

实施期限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2

预算金额 总金额 5500万元 当年度金额 5500万元

项目概述
支持国务院农村电商典型激励县和示范县开展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提升农村流通设施和服务水平，促进增收就
业、产销对接、便民消费。

阶段性绩效信息

第二季度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和国家级农村电商典型激励县开展项目建设，按计划支出资金。

第三季度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和国家级农村电商典型激励县开展项目建设，按计划支出资金。

第四季度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和国家级农村电商典型激励县资金支出100%，农村网络零售额和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稳步增长。

总体
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跨年度项目需填写） 当年度目标

鼓励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和国家级农村电商典型激励县加
快发展，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

鼓励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和国家级农村电商
典型激励县加快发展，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 ≥5% ≥5%
汕头市 ≥5% ≥5%
韶关市 ≥5% ≥5%
惠州市 ≥5% ≥5%
汕尾市 ≥5% ≥5%
湛江市 ≥5% ≥5%
茂名市 ≥5% ≥5%
肇庆市 ≥5% ≥5%
清远市 ≥5% ≥5%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 ≥10% ≥10%
汕头市 ≥10% ≥10%
韶关市 ≥10% ≥10%
惠州市 ≥10% ≥10%
汕尾市 ≥10% ≥10%
湛江市 ≥10% ≥10%
茂名市 ≥10% ≥10%
肇庆市 ≥10% ≥10%
清远市 ≥10% ≥10%

围绕本地特色农产品形成的电商供应链条数 ≥1条 ≥1条

汕头市 ≥1条 ≥1条
韶关市 ≥1条 ≥1条
惠州市 ≥1条 ≥1条
汕尾市 ≥1条 ≥1条
湛江市 ≥1条 ≥1条
茂名市 ≥1条 ≥1条
肇庆市 ≥1条 ≥1条
清远市 ≥1条 ≥1条

质量指标

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整体增速高于
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1%

汕头市 ≥1% ≥1%
韶关市 ≥1% ≥1%
惠州市 ≥1% ≥1%
汕尾市 ≥1% ≥1%
湛江市 ≥1% ≥1%
茂名市 ≥1% ≥1%
肇庆市 ≥1% ≥1%
清远市 ≥1% ≥1%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有效性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汕头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韶关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惠州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汕尾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湛江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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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茂名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肇庆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清远市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示范项目对示范县行政村的服务总体覆盖率 ≥50% ≥50%

汕头市 ≥50% ≥50%
韶关市 ≥50% ≥50%
惠州市 ≥50% ≥50%
汕尾市 ≥50% ≥50%
湛江市 ≥50% ≥50%
茂名市 ≥50% ≥50%
肇庆市 ≥50% ≥50%
清远市 ≥50% ≥50%

社会效益
指标

培训转化率（创业就业务工人数/参训人数） ≥1% ≥1%

汕头市 ≥1% ≥1%
韶关市 ≥1% ≥1%
惠州市 ≥1% ≥1%
汕尾市 ≥1% ≥1%
湛江市 ≥1% ≥1%
茂名市 ≥1% ≥1%
肇庆市 ≥1% ≥1%
清远市 ≥1% ≥1%

促进农民增收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汕头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韶关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惠州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汕尾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湛江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茂名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肇庆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清远市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对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满意度 ≥80 ≥80

汕头市 ≥80 ≥80
韶关市 ≥80 ≥80
惠州市 ≥80 ≥80
汕尾市 ≥80 ≥80
湛江市 ≥80 ≥80
茂名市 ≥80 ≥80
肇庆市 ≥80 ≥80
清远市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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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项资金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

权”名称

“政策任

务”名称

任务要求/

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

金现代服务业

发展

发展内贸促消

费方向（农村

电商非典型激

励项目、农村

电商典型激励

项目）

示范县农村电

商加快发展，

提升农村流通

设施和服务水

平，促进增收

就业、产销对

接、便民消费

等成效较为明

显

约束性任务

因地制宜选择打造

县乡村三级物流共

同配送体系、农产

品进城公共服务体

系、工业品下乡流

通服务体系或农村

电子商务培训体

系。

中央财政资金聚焦服务

提升，硬件设施应坚持

实用、节约。具体要求

见《广东省 2020 年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

工作指引》。

因地制宜选择打造县乡村三级物流共同配

送体系、农产品进城公共服务体系、工业

品下乡流通服务体系或农村电子商务培训

体系。推动激励县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整体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

2022 年底

负面清单：省级财政资金不得用于网络交易平台和楼堂馆所建设、日常工作经费及购买流量等支出。


